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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會計針對出團義工的吃跟住的費用問題詢問雲林國稅局許小姐回覆**** 
 
1.問:出團義工的吃跟住的費用是否可以用個案帳戶支出? 
  回:只要是符合創設目的的活動所產生的支出，皆可以申請，出團義工的吃跟住的費用核銷，

需附出團名單證明及合格的收據，就進行後續費用核銷作業。 

 

2.問:若拿不到合格的收據時，該如何處裡? 

 回:沒有合格的收據，就沒有辦法進行後續費用核銷作業。 

 

2.問:若拿不到合格的收據時，可否用申報個人所得得方式申報? 

 回:不能，因為是屬於消費行為，店家的銷售行為，需開立給消費者合格的收據。 

 

3.問:可以有合格的收據費用核銷用個案帳戶支出，沒有合格的收據費用代收代付的私帳核銷

嗎? 

 回:不能，因為需要有收有支，若義工的吃跟住的費用要用個案帳戶支出，那跟義工收取的

費用需回存入個案帳戶，因為如果不回存入個案帳戶，後續容易產生爭議及紛爭。 

 

膳食住宿結餘款管理辦法 

 訂定日期:民國 106年 1月 1日 

修訂日期:民國 110年 1月 1日 

修訂日期:民國 113年 8月 10日 

 源由: 義工們出團都要繳納餐費及住宿清潔費，但因為餐費及住宿清潔費會隨每次

出團的狀況不同，而產生盈虧，以前會計的作法是有剩餘回捐到義工團的經常性帳

戶內，但遇到不足的時就由幾個義工貼補，但時間久了對大家都是負擔，所以就將

剩餘款設立為膳食結餘款去支應，後來因為已經累積有一筆膳食結餘款可供運用，

故剩餘款就用住宿費的名義，回捐到義工團的經常性帳戶內，102年 1月我接任義

工團的財務，經詢問國稅局-總局營所股表示，若要以「代收代付」列入義工團帳

務內，義工團得有代收及代付費用的事實，否則不建議列入義工團帳務內。代收雖

有明細清單，但相對的代付也得有齊全核銷的單據才行，否則在保管及核銷上易有

爭議，國稅局表示只要義工有自行指派保管人，而保管人有列冊控管即可，無須與

貴單位的帳務合併在一起，所以會計師建議我剩餘款可與義工團的帳戶分開獨立管

理，故於 102年初時剩餘款不再存入義工團的經常性帳戶內，但也因為此筆費用有

時沒有齊全核銷的單據，故沒有用義工團的名義開立戶頭管理，105年 8月 17內政

部來函指出，有義工向內政部檢舉義工團財務收支有隱匿的情事，故制定膳食結餘

款管理辦法以杜絕有心人士繼續炒作。 

113年詢問雲林國稅局出團義工的吃跟住的費用是否可以用個案帳戶支出，雲林國

稅局回:只要是符合創設目的的活動所產生的支出，皆可以申請，出團義工的吃跟

住的費用核銷，需附出團名單證明及合格的收據，就可以進行後續費用核銷作業。

義工出團住宿費，比較容易取得合格的收據，故使用個案帳戶核銷，住宿費上限$500

元/人，由個案 PM找住宿點時先行詢問並取得合格的收據，以便進行後續費用核銷

作業，如真因出團地點偏僻住宿點找不到合格的收據或住宿費超過上限$500元/人



時，需補貼住宿費用，將跟出團義工收取住宿費，並在報名系統及粉絲頁公告，另

義工出團餐食是由主廚自行採購並烹煮，採購時不容易取得合格的收據，故維持原

本膳食結餘款(私帳)方式運行。 

 

膳食結餘款管理辦法: 

 

 1. 餐費:出團團員每人星期六收 200元，星期日收 100元做為當日用餐費用(算天

不算餐)，不足的菜錢由膳食結餘款內提撥使用。 

2. 現金保管及請款單的核銷的部份由財務人員管理，並製作電子檔定期給理監事

查閱。 

3. 膳食請款單的核銷需有正式收據，如果沒有正式收據請採買人員在膳食請款單

或空白紙上自行填寫採買品項、數量及金額，請款單下方需有請款人、出納、會計、

理事(PM) 、理事長等人的簽名，才能歸檔。 

4. 膳食結餘款收入以出團收費紙本名單為主，並製作電子檔方便查閱，二份資料

皆要留存。 

5. 因膳食結餘款是屬特定對象義工的款項，如果要捐款贊助膳食住宿結餘款是無

法開立義工團的捐款收據，只能開立膳食住宿收據及感謝狀，但不能抵稅  ，或是

直接抵扣菜錢，並在請款單的備註欄註明清楚， 若無法接受者，可以請贊助人轉

捐贈給個案帳戶。 

6. 如果公司團體參加需要開立收據，可開立義工出團費用證明書(但無法作核銷報

稅，需事先說明)。 

7. 膳食結餘款核銷的項目:菜錢、便當、合菜、調味料、廚房使用的雜物、瓦斯、

補貼現場水電費及其他無法核銷的費用。 

8.義工欲採購廚房使用的雜物需先跟理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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